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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全国海关开发并运行了税费网上支付系统（以下简称网上支付系统），为适应支付业务发展的要求，今年海关总署发布第17号公告，决定启用新的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以下简称电子支付系统）。为保证支付业务平稳运行，目前两套支付系统并存运行。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快支付系统的整合，决定自今年9月1日起对两套系统并存期间有关事项进行调整。现公告如下： 
    在网上支付系统增加相关提示和跳转功能。企业登录中国电子口岸网上支付系统和支付税费时，系统提示用户可自愿选择使用电子支付系统，通过点击相关链接的方式直接跳转到电子支付系统，由拥有中国人民银行支付业务许可证的上海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提供税费支付服务，完成税费支付。
    未使用电子支付系统的企业，或其纳税地海关、开户银行未开通电子支付系统的，不能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税费，仍应按网上支付业务现有流程办理税费支付。
    为减少参与各方的运营成本，两套支付系统的运行维护和客户服务，统一由上海东方电子支付有限公司提供，客服热线为400-821-7660。
            特此公告。
                         二○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